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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檔案管理 

 

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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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檔案 一般檔案 

機關管有檔案 

依機密等級區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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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大綱 

•相關法令 

•機密檔案範圍 

•歸檔點收 

•立案編目作業 

•保管原則 

 

•檢調作業 

•解降密檢討 

•解密後續處置 

•清理作業 

•調離職規定 

•與檔案移交相關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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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管理作業各階段 

產生(點收) 

整理—分類 
      編案 
      編目   

保管、應用 

清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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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關 法 令 

•檔案法 

•機密檔案管理辦法 

•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(法務部) 

•文書處理手冊(行政院編印) 



6 

機密檔案範圍 

•國家機密 

–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必要，對政
府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，依國家機密保護
法核定機密等級(絕對機密、極機密、機密)者。 

（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條、第4條） 

•一般公務機密 

–一般公務機密(密)，指本機關持有或保管之
資訊，除國家機密外，依法令有保密義務者。 

（文書處理手冊5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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歸 檔 點 收 

•規定事項 

–使用機密檔案專用封套裝封 

–依實註記封套封面欄位 

–封套封口處簽章，並得加註簽封日期 

–檢視封套封面上記載事項與歸檔清單符合
與否（不得拆開封套) 

–封套上記載不全者，應退回補正 
 

(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4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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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機密檔案專用封套 

–封面欄位應載項目 

–規格：36cm ╳ 25cm（參考） 
•單位名稱 

•收發來文字號、分類號 

•案由或案名 

•頁數、件數、附件數 

•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 

•保存年限 

•機密等級 

•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 



9 

機
密
檔
案
專
用
封
套
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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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號 
分類號 
案次號 

卷次號 

目次號 

 

  

 

  

 

（機關全銜）機密檔案專用封套 

  

 
收發來文
字號 

 

  

 
 

單位名稱 

  

 
 

案由（名） 

 

  

  
 

案卷內文
件起迄日

期 

 

  

 
 
 

頁數 

 

  

 
 

件數 

 

  

 

 
附件
數 

 

  

 
 
 

機密等級 

 

  

  
 

保密期限
或 

解密條件     

 

  

 
 

保存年限 

 

  

 

 
備註 

  

 

扼要記載案件或案卷內容，惟不得揭示
機密性或敏感性內容 

? 

? 

? 



怎麼填？ 

•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 
–封套內封裝1件檔案 

•填寫該案件之文件產生日期 

•文件產生日期 
–本機關創簽:核決日期或發文日期 

–來文存查案件:來文機關發文日期 

–封套內封裝2件以上檔案 

•填寫封套內最早文件產生日期和最晚文件產生
日期 

(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9.4.1.2及9.4.1.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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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們是不同地 

保密期限是什麼? 

 

持續保密的一段時間 

 

解密條件是什麼？ 

 

依文書處理程序（文書處理手冊60） 

所示， 

例如:本件至某年某月某日
解密、本件於公布時解密、
其他(其他特別條件或另行
檢討後辦理解密)等 

保存年限是什麼? 依照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
表所定之年限 



保密期限大於或小於保存年限怎麼辦？ 

–保密期限大於保存年限 

•機密文書經檢討後認有繼續保密之必要且該案
件已屆保存年限者，應個案延長保存年限且續予
保密與保管 

–保密期限小於保存年限 

•機密文書經檢討並解密後，該案件尚未屆保存
年限者，應依實體內容修正案由及機密等級等相
關編目資訊後，依一般檔案管理 

–機密文書經檢討後續予保密且未屆保存年限 

•機密文書經檢討後認有繼續保密之必要且該案
件尚未屆保存年限者，應續予保密與保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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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案編目作業 

•機密檔案 
–分類 

•業務承辦人員應就檔案涉及之業務內涵，依機
關檔案分類表賦予適當分類號 

•不應單列機密類目 

–編案 
• 依檔案內容、性質及重要性立案 

•毋須將機密檔案另立一案 

–編目 
•依機密檔案專用封套所載內容著錄 
•檔案解密後，應檢視修正檔案目錄案由(名)、
密等及附註項等欄位 

•機密檔案目錄，不予彙送公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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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示(那裏不對?) 

分類號  

類目名稱 

 

保存年限 類 綱 目 節 

02 04 01 公共安全 

01    作業規定 永久 

02    業務檢查 10 

03    機密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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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 管 原 則 

•保管原則 
–專人管理 

–與一般檔案分別存放 

–分級保管：區分國家機密與一般公務機密，
並依機密等級分別保管 

–備保險箱或其他具安全防護箱櫃；保險室
或密室 

–人員、 物品進出管制 

–使用專用封套裝封 
(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6條至第8條、國家機密保護法第19條、國家機密保
護法施行細則第28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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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 管 原 則（續） 
•機密檔案複製原則 

–絕對機密不得複製 

–機密檔案之複製，屬國家機密者，應經原核
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以書面
授權或核准；屬一般公務機密者，除辦理該
機密業務者外，應經單位主管以上人員核准 

–註明原件之機密等級、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、
複製品字樣及份數；如有多份複製品，應註
記編號 

–以微縮、電子等儲存者，應指定專人辦理；
其複製儲存，應與一般檔案分開辦理 

–應視同原件保管；複印者用畢歸還後銷毀 
(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16條及第17條、國家機密保護法第15條及第18條、 

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25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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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調 作 業 

•檢調類別 
–機關內部借調填具調案單 

•核定層級 
–一般公務機密     業務承辦單位主管 

–國家機密     除辦理該機密事項業務者外，應
經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書面
授權或核准 

•借調期限 
–機關逕訂期限 

–屆期如需繼續使用，應提出展期申請（展期核定
層級同調案申請之核定人員） 

–借出之檔案如有必要，得隨時催還 

     (國家機密保護法第14條、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9條及第10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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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調 作 業（續1） 

•檢調類別 
–機關間借調 

•書面申請 
–借調期間、承辦單位、承辦人員姓名及有關聯絡資料 

•經機密核定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

•屆期如需繼續使用，應提出展期申請 

•借出之檔案如有必要，得隨時催還 

 
     (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1條及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11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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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調 作 業（續2） 

•檢調類別 

–依法有權調用 

•備函載明法律依據、調用目的、調用期間、承辦
單位名稱、承辦人員姓名及有關聯絡資料 

 

      (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12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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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調 作 業（續完） 

•機密檔案之提供 
–應以書面告知該機密檔案之機密等級
及保密之義務 

–得提供複製品 

•機密檔案之歸還 

–借調或調用機關用畢後，應即歸還 

 
   (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13條、14條及第16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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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 降 密 檢 討  

•檔案管理人員配合事項 
–定期清查送請業務單位檢討機密等級（解密
條件已成就或未列解密條件者) 

        

       (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22條、文書處理手冊73點) 

 

–保密期限屆滿者：由檔案管理單位會商業務
承辦單位辦理解降密事宜 

        

       (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7條、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33條、機密檔 
        案管理辦法第22條及文書處理手冊73(二)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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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降密檢討(續完) 

•原機密核定機關組織調整 

–原核定機關裁併或職掌調整 

•由承受其業務之機關辦理 

–無業務承接機關者 

•由原核定機關之上級機關或主管機關為之 

 
(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22條之1、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 
 第9條、文書處理手冊72(四)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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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密後續處置 

•解密後相關作業 
–案卷封面及文件機密等級以雙線劃除 

•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17條第4項規定 
–於左右兩側或其他明顯之處，註記解除機密或變更
後之新機密等級、保密期限等事項。  

•文書處理手冊73(一)4 
–檢附已列明資料經登記人簽章之紀錄單（戳）  

•以上作業，權責人員請依機關權責分工逕為決
定 

–前曾完成複製儲存者，應配合更新影像檔 

•目錄補正處理 
–就檔案內容及形式特徵依實編目補正 

•依一般檔案管理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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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 理 作 業 

•定期保存檔案 

–屆滿保存年限者 

•機密檔案非經解密，不得銷毀(機關檔案
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第14條第1項者除外) 

•完成解密程序者，始得依規定辦理銷毀 

•永久保存檔案 

–屆滿移轉年限者 

•檔案移轉前，依法完成檢討辦理解降密，
經檢討後仍維持機密等級者，仍應辦理檔
案移轉 

 

(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18條、第23條、國家檔案移轉辦法第3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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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看一下案由 
那裏怪怪? 



26 

調離職規定 

•人員調離職或職務移交時 

–點交機關首長指定之人員或檔案單位主管 

   (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21條及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29條) 

–應將職務上掌管之檔案連同辦理移交，並應

保持完整，不得隱匿銷毀或藉故遺失  

   (檔案法第13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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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檔案移交相關事項 

•檔案移交機關 

–清查、檢出、統計移交範圍檔案及數量 

•檢討辦理機密等級變更或解密（解密者，併同修
正檔案編目紀錄） 

•未能完成檢討者，應造冊交予檔案接管機關  

•檔案接管機關 

–繼續管理該批機密檔案及負責其後續解降密
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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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 
敬請指教 
謝謝！ 

 

檔案徵集組立案編目科 

    (02)8995-3584．8995-3587 

 


